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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2)條作出公告 

 
 

本公告乃由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B(2)條作出。 

 

本公司收到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民斌先生（「李先生」）通知，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十七日，就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關於兩個外部託管賬戶中持有證券

的方式所涉及的監管違規行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佈了關

於其對東亞銀行採取行動的新聞稿（「新聞稿」）。 

 

於該新聞稿發佈時，李先生為東亞銀行的執行董事，但其已向本公司確認，其並非證

監會此次涉及東亞銀行（如該新聞稿所述）的行動之對象，亦未涉及任何與此次行動

有關的監管違規行爲。 

   

 

 

 

 承董事會命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 

劉繼 

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行董事，分別為張天亮先生(總經理)、吳成先生(副總經理)

及劉繼先生(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三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劉征宇先生(主席)、蔡俊業先生及 

宗衛國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李民斌先生、程如龍先生及簡松年先生。 


